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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錄 2 篇文章。

1.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之作業

發布日期: 2022-06-28

內文

• 一、意義

聲明人藉由線上聲明登錄以表明不動產處分真意，可作為免當事人親自到場措施。因此，採用

線上聲明措施，當事人只要透過自然人憑證上網登錄資訊，由地政士或律師核對身分後驗證聲

明，即可不必再親自到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或至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節省民眾時間與金

錢。

• 二、作業步驟

• (一) 聲明登錄

所有權人若為自然人，可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辦理；若為公司法人，可使用「工商憑

證」登入系統辦理。

聲明事項：

1. 不動產標的

2. 辦理事項（登記原因）

3. 取得權利人

4. 委託代理人

5. 聲明期限

• (二) 聲明驗證

提供專業代理人(地政士或律師)輸入聲明人提供的聲明序號，以電子簽章方式完成聲明驗證，

系統並可產製經代理人驗證完成之線上聲明登錄表，以利登記案件附案或留存。

• (三) 申請登記



完成線上聲明登錄及驗證後，登記案件送件請於申請書載明聲明序號或將登錄表附案，併同其

他應附文件由代理人向登記機關送件申請登記。

搭配全程網路申請方式，甚至可不用至地政事務所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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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聲明人與登記義務人資料參考圖示（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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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聲明事項參考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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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

發布日期: 2020-04-23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為各同學說明有關土地登記的新措施：「線上聲明」（109年3月實施）＝替代當事人

免親自到場的方式之一

原本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規定，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民身分證正

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但考量現代人繁忙無法親自到場，為簡政便民，而於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規定，有相關情形得

免親自到場，一般最常使用的方式，是一年有效的印鑑證明，或有的案件採地政士簽證、契約

公證等方式。

然而，印鑑證明亦需要先至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仍有些不便。因此，為簡政便民，

從今（109）年3月起，民眾申辦不動產登記可採用「線上聲明」措施，當事人只要透過自然

人憑證上網登錄資訊，由地政士或律師核對身分後驗證聲明，確認本次登記之真意，即可不必

再親自到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或申請印鑑證明，節省民眾時間與金錢。因此，考試時有關「得

免親自到場」的「其他」情形，得增加寫此一新措施。

土地登記線上聲明的流程：

1. 當事人以自然人憑證於指定網站－數位櫃臺，登錄不動產標的、辦理事項、取得權利人及

委託之代理人姓名、聲明期限等相關聲明登記資訊，以表示義務人處分的真意。

2. 由開業地政士或律師等專業代理人，核對當事人身分後，以其自然人憑證驗證聲明。

3. 登記申請書記明線上聲明序號或檢附驗證後之線

上聲明登錄表，併同其他土地登記應附文件由代理

人向登記機關送件。網路聲明搭配實體案件，登記

機關受理後會據以確認當事人真意，以兼顧便民與

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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